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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語言文字學之硏究，自王國維先生 !"#!年輯録
考訂成《唐寫本切韻殘帙三卷》起，至今恰有八十周

年。在此期間，姜亮夫先生曾自費留學歐洲，不求博士

學位而專抄敦煌寫本文獻，終成《瀛涯敦煌韻輯》廿四

卷；蔣禮鴻先生曾足不出戶四十年，精心雕琢一部《敦

煌變文字義通釋》；郭在贻先生曾大力倡導核校敦煌寫

本原卷眞迹，主持“敦煌學三書”之撰著。予生也晩，

然有幸侍讀于姜、蔣、郭三位大師講席之側，稍聞訓詁

學之要義，雖曰不敏，竊喜好之，遂有拙著《敦煌語文

叢説》、《敦煌變文校注》等，以及論文約百篇。本書所

收録者，大底爲予近年之所作，或已刋，或未刋，今皆

修訂一過。刪謬補缺，稽古論今，以就正於海內外大方

之家。

本書所收録諸篇，以敦煌俗字、俗語詞等俗語言文

字學內容爲硏究重心，大底以類相從，前後互通。《敦

煌語言文字學硏究要論》以闡述敦煌語言文字學之性

質、範圍、硏究方法爲要務，尤以硏究方法爲核心；

《敦煌寫本 文綜述》則借敦煌寫本 文之分析而全面

!



闡述本人俗字、俗音、俗語詞等諸多方面所作基本概念

與見解；《〈變文字義待質録〉考辨》（附録《敦煌變文

字義新待質録》）、《敦煌變文疑難字詞考辨》、《敦煌字

詁———並、幷、併考辨》等篇以俗字考證爲主，《俗語

詞硏究與歷代詞 硏究的關 》、《魏晉南北朝語詞零

札》、《唐代俗語詞輯釋》、《敦煌俗語詞輯釋》、《敦煌變

文俗語詞校釋》等篇以俗語詞考證爲主；《敦煌願文雜

考》、《敦煌願文續雜考》、《敦煌願文“莊嚴”“資薰”

“資莊”考辨》等篇雖非專考字詞，然頗以考釋字詞爲

立論之根基，故謂之字詞考釋亦無不可；《“踏破賀蘭山

缺”———近代漢語中的一種特殊句式 !"# $ % $ "&》、
《三字連文論析》、《敦煌俗語法硏究之一———句法篇》

等篇則爲口語語法之訓詁式硏究，但求解惑釋難，不求

面面俱到，不免見笑於大方；《敦煌俗音考辨》乃以不

規範讀音爲硏究內容，揭示“秀才識字讀半邊”等俗音

生成原理；《〈降魔變文〉新校》、《王梵志詩校釋商補》、

《王梵志詩校釋續商補》、《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寫本

〈四分律小抄一卷〉（擬）殘卷硏究》等篇則爲文獻校録

考辨之作；《讀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〉》、《讀〈藏外佛敎

文獻〉第一輯》、《讀〈敦煌寫本碎金硏究〉》等篇則是

以書評形式表達敦煌語言文字學硏究與敦煌文獻整理等

諸多方面之基本觀點；《敦煌語言文字學硏究的成果與

未來》、《蔣禮鴻先生傳略》、《徐復先生對俗語詞硏究的

貢獻》、《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》等篇則是對

幾位敦煌語言文字學硏究大家所作之評介。最末爲《作

敦煌 言文字 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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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自述》（附録《黃征論著編年要目》），蓋仿古人之例，

便於讀者了解作者情况也，非敢以此自炫。

征，!""#年 $月 %日于南京

自 序
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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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敦煌語言文字學的性質

敦煌語言文字學是隨着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 !"##年被發現
而迅速産生的一門敦煌學與語言文字學相結合的交叉科學。敦煌

學是以敦煌文物文獻爲硏究對象的綜合科學，語言文字學是以各

種語言文字爲硏究對象的系統科學，當我們用語言文字學的理論

去硏究敦煌文物文獻所載語言文字時，就自然産生了敦煌語言文

字學這樣一門交叉科學。由於敦煌文物文獻中除了大批漢文文獻

之外，還有不少藏文、回鹘文、于阗文、龜兹文、梵文、突厥

文、吐火羅文、希伯來文、西夏文之類非漢文文獻（參見彩圖

二），因此敦煌語言文字學所包容的東西非常豐富。不過，漢文

文獻終究是主體，而其他語種的硏究又過於專門，目前還沒有人

能同時精通它們，因此這 所説的“敦煌語言文字學”主要指的

是敦煌學中漢語言文字學的方方面面。這不是説其他語種不重

要，只不過是有待於大方之家來硏究。

二、敦煌語言文字學的硏究範圍

敦煌語言文字學的硏究範圍不出兩大塊：一塊是漢語言文

字，另一塊是其他民族語言文字。漢語言文字方面的硏究，內容

!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極其豐富而新穎，主要有：敦煌文字學，包括敦煌文字學文獻，

敦煌正字，敦煌通字，敦煌俗字，敦煌古字，敦煌假借字（敦煌

借音字，敦煌借形字），敦煌諱字，敦煌合體字，等等；敦煌音

韻學，包括敦煌音韻學文獻，敦煌韻書（參見彩圖十一），敦煌

方音，敦煌俗音，等等；敦煌詞 學，包括敦煌詞 學文獻，敦

煌俗語詞（參見彩圖十），敦煌常用詞，敦煌外來詞，敦煌文言

詞，敦煌佛敎詞，等等；敦煌語法學，包括敦煌語法學文獻，敦

煌俗語法，等等；敦煌修辭學，包括敦煌修辭學文獻，敦煌修辭

格，等等；敦煌符號學，包括敦煌符號學文獻，敦煌標點符號，

敦煌書寫符號，敦煌校勘符號（參見彩圖八），敦煌花押符號

（參見彩圖六），敦煌算術符號，敦煌占卜星象雲氣符號，等等；

敦煌書體學，包括敦煌書體學文獻，敦煌篆書，敦煌隸書，敦煌

章草書（參見彩圖九），敦煌楷書，敦煌今草書（參見彩圖十

二），敦煌變隸書（參見彩圖五），等等。敦煌其他民族語言文字

方面的硏究，包括各語種的硏究和不同語種間的比較硏究，各語

種與漢語間的對譯硏究，等等。這許多方面的硏究必將大大豐富

語言文字學的內容。

三、敦煌語言文字學的硏究方法

敦煌語言文字學的硏究方法，與一般的語言文字學的硏究相

比較，旣有其共同性，又有其特殊性。這 只強調以下一些必須

注意的方面。

（一）必須具備深厚扎實的訓詁學根底

敦煌文獻都是古典文獻。出於莫高窟藏經洞者其抄寫年代都

在北宋以前，據其所存題記來判斷，最早可早到十六國時期的西

涼建初二年（!"#年，見 $%&’&《十誦比丘戒本》題記），最晩可

敦煌 言文字 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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晩到北宋時期咸平五年（!""#年，見!$%#&《大宋咸平五年敦煌
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》題記）；出於土地廟者其抄寫年

代都在北魏；出於殿前遺址者其抄寫或印刷年代則爲西夏、元朝

時期（參見彩圖一）。這些唐代前後時期的古典文獻，幾乎都是

手抄本，滿眼都是俗字、俗語詞和多種多樣的書寫符號，用“訛

俗滿紙”、“訛火”來形容雖然幷不妥當，但是其難讀程度可想而

知。對於這些文獻的解讀，我認爲首先必須具備深厚扎實的訓詁

學根底。訓詁學是一門讀通、讀懂一切漢語古籍都必須掌握的實

用學問，以詞 硏究爲主，兼及文字學、音韻學、語法學、修辭

學、校勘學等學問的硏究與應用，因此可以説是古籍硏究與閲讀

的根底之學，也是解讀敦煌文獻的必備條件。例如敦煌願文的解

讀，就需要有訓詁學的根底。《敦煌願文集》出版以後，我曾作

《敦煌願文硏究》、《敦煌願文雜考》等文來補正我的看法。這

我只對願文中的疑難術語“莊嚴”等詞略作訓釋，以見訓詁學的

重要作用。

“莊嚴”以及“資薰”、“資莊”、“莊”、“嚴”、“資”、“校”、

“飾”、“嚴麗”等詞語都是近義的動詞，在願文類作品中義爲

“裝飾”、“打扮”，表示用種種功德、善願、勝因等奉獻給生者、

亡靈或天神，以助早生佛國。但這類詞語郤常常被人誤解，以致

造成對文獻內容把握上的偏差。例如有的文章認爲“表達對佛的

種種祈求，稱‘莊嚴’”，“（齋文）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後一部分稱

‘莊嚴’，表達對佛的種種祈求”，尤其是文內所録一例文獻皆在

“莊嚴”一詞下錯誤地逗開了：“如上功德，奉用莊嚴，亡靈願騰

神妙境，生上品之蓮臺；寶殿樓前，聞眞凈之正法（原注：莊

嚴）。”“又持勝福，次用莊嚴，施主即體，惟願⋯⋯。”按照該文

前後的説法，“奉用莊嚴”意爲“用來表達對佛的種種祈求”，

“次用莊嚴”則是“再一次用來表達對佛的種種祈求”。這實在不

合訓詁的法則。正確的點讀應是：“如上功德，奉用莊嚴亡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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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騰神妙境，生上品之蓮臺；寶殿樓前，聞眞凈之 正法（原注：

莊嚴）。”“又持勝福，次用莊嚴施主即體：惟願⋯⋯”這前一例

是説，用如上所説的種種功德來裝飾亡靈，以便亡靈能憑藉這些

功德比較順利地上達天國；後一例是説，又用這些勝福來裝飾施

主本身，但願施主如何如何。當然，所説的“功德”、“勝福”都

是虛的，精神上的。“莊嚴”在任何條件下不會産生“表達對佛

的種種祈求”這樣的意義，因爲“祈求”與“裝飾”實在沾不了

邊。同樣的標點錯誤又見於《敦煌佛學·佛事篇》一書，如第二

頁!"#$%&《亡母文》：“又持是福，即用莊嚴，施主合門居眷等，
惟願⋯⋯。”第三頁 ’"(&)*《爲亡㭎黎追七文》：“又持勝善，資
用莊嚴，執爐及營供合門居眷等，惟願⋯⋯。”（“資”字原卷實

作“次”）都應重新點讀。在這些敦煌願文中，“莊嚴”的對象有

天神：梵釋四王、龍天八部；官員：河西節度使尙書貴位、僕射

貴位、使主貴位、公之所履、長史王公、押牙、判官諸公等、行

人即體；普通俗人：至孝等、座前齋主、合門家眷等、合邑諸公

等、持爐施主合門長幼等；僧侶：㭎梨；患者：患律師即體、患

産即體；亡者：亡靈、亡者所生魂路、亡尼所生魂路、賢息所生

魂路。這些被“莊嚴”的對象中，除了天神，都可歸入生人、死

者兩類，而生人的數量比死者要多，官員的數量不亞于普通僧

俗，由此可見當時人們舉辦齋會、法會、福會之類活動的主要意

圖。用來“莊嚴”的東西有：功德、勝福、景福、百福、繁祉、

景 、勝善、萬善、良願、勝因、良緣等，除了“功德”指寫

經、 施、燃燈、念誦等實事實物外，其 都是虛的。 施發願

者認爲，用這些功德、景 、勝福、勝善、勝因、良願、良緣等

可以爲別人或自己增加成佛上西天的系數，這些東西可以歸屬、

附着于所回向（奉獻，回者獻也）的人神靈魂，就像用鮮花來裝

飾點綴似的。“莊嚴”一詞，由於人們對它的基本含義理解不清

晰，常常受現代漢語的誤導而把它的基本性質定爲形容詞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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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解釋時經常會不正確。例如《漢語大詞典》第九冊第 !"# 頁
“莊嚴”條，共有 #個義項：$ % 裝飾端正。" % 莊重而嚴肅。& %
指文辭典雅莊重。! % 指建築物壯盛嚴整。’ % 佛敎謂以善美之物
盛飾國土。( % 謂建築寺塔，裝飾佛像。) % 佛敎謂以福德等凈化
身心。# % 佛敎語。指宏偉精妙境界。這 #個義項重叠交錯，頭
緒不清，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合 爲 "項：$ % 動詞，裝飾。" %
形容詞，莊重。其他的都只能是這 "個義項的稍稍引申。原列的
第 #義項不能成立，其例句“何不策高足，競此莊嚴界”，明明
“莊嚴”下有一“界”字，“莊嚴”只是形容詞“漂亮整齊”的意

思。原列的第 "義項舉例爲《百喩經·子死欲停置家中》：“生死
道異，當速莊嚴致於遠處而殡葬之。”編著者將“莊嚴”當作副

詞而修飾下文，所以釋爲“莊重而嚴肅”（應説“莊重而嚴肅

地”）；殊不知“莊嚴”下應該逗開，所謂“速莊嚴”就是迅速收

拾一下，把 體入殓，以便趕快安葬。“莊嚴”前有一副詞“速”，

足以證明“莊嚴”爲動詞。原列的第 ’、(、)義項與本文所論辨
的詞義相近，但將詞義局限在“佛敎”之內是不正確的，詞 流

通於社會，幷非那么容易圈定在某一範圍中。

（二）必須具備俗語言文字材料的考證能力

所謂“俗語言文字”，是指俗字、俗語詞、俗音和口語語法，

在敦煌文獻語言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，甚至可以説處於主導地

位。如果我們對敦煌文獻進行硏究時，能夠精心考證其中出現的

俗字、俗語詞、俗音等關鍵材料，那 無疑會對正確理解文獻內

容有重大意義；反之，如果失於考察，望文生義，往往會失之毫

，差以千里。例如：

$ %《敦煌變文集·伍子胥變文》：“潜形菌草，匿影藜蘆，狀
似被趁野干，遂使狂夫莨菪。”按：“形”原卷作“刑”，丁卷作

“形”，寫卷中通用；“菌草”蔣紹愚校：“‘菌’丙卷作‘ ’，當

敦煌 言文字 究要

’



爲‘茵’字。”今按蔣校未確。丙卷（即原卷） “菌”字實作

“ ”，丁卷作“ ”，幷非“茵”之俗字。“ ”是“齗”之俗

寫，“ ”是“ ”之變體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字。《龍龛手鏡》

“ ”部：“ ，俗；罔，正。文兩反，無 !也。”這 明確説明
“ ”是俗字，其正字爲“罔”。我們閲讀的大量敦煌寫卷中，凡

“罔”大多寫作“ ”。俗字有時在“ ”字等的下底封口，如

《茶酒論》（"#$頁 $行）：“酒食向人，終無惡意。”“向”字甲卷
即寫作“ ”。"%& 頁 & 行：“行即著網。”“網”字乙卷即作
“ ”。《廣韻》：“齗，齗草。”《龍龛手鏡》：“ ，音 ，草名。”

字又作“ ”，《集韻》：“ ，草名。”又作“莽”，《龍龛手鏡》：

“莽，莽草。”《周禮·秋官·翦氏》：“以莽草

熏之。”注：“莽草，藥物殺蟲者。”《山海

經·中山經》：“（朝歌之山）有草焉，名曰

莽草，可以毒魚。”又作“芒”，同書“（葌

山）有木焉，其狀如棠而赤葉，名曰莽草，

可以毒魚。”

" ’《敦煌變文集·伍子胥變文》：“先鋒引道路奔騰，排批舟
船橫軍渡，水所由 造 水蓬飛。”

按：此段原録者即疑有誤。陳治文校爲“先鋒引道路奔騰，

排批舟船，橫軍渡水，所由 造 水蓬飛”，幷校“ ”爲

“撲”，“撲水蓬飛”疑爲“類似舊式滅火所用之唧筒一類器械，

所謂‘水槍’者是也”。又項楚校爲“先鋒引道，!路奔騰，排
批舟船，橫軍渡水，所由 造， 水蓬飛”。又校“批”爲

“比”；“ ”爲“模”，通“驀”，“驀水”即“渡水”；“蓬飛”形

容快速。又蔣紹愚校：“丙卷‘排批舟船橫軍渡水’爲一句，‘所

由 造模水蓬飛’爲另一句”。又：“‘ ’丙卷作‘ ’，即

‘模’字，‘模’通‘驀’。”今按各家所校，各有得失。項校句讀

是，“排批”應作“排比”（其實“批”是類化字）是，“蓬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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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是；陳校“ ”爲“撲”，是；蔣校“排批舟船橫軍度（原

卷如此）水”爲一句，是（符合原卷實况）。“ 水蓬飛”原卷實

作“齙水蓬飛”，蔣校誤讀“齙”爲“模”。 “齙”即“樸”

（撲）”，如項校引爲證據的“捻腳攢形而齚（映）樹”中“暯”

字（!頁 "# 行），原卷實作“齛”，與“齙”字右半不同。其他
如 $頁 ""行“僕”作“齜”（ 皆同），又如 %& ’$#!《鞰 新婦
文》有“入廚惡發，翻鬻齝齞（羹）”一語，“齝”即“撲”也。

當然，俗字幷無一定，“莫”寫成“齟”也是有的，如 "!頁 !行
“君莫造次”中“莫”字丙卷即作“齟”。但即使如此，從文義上

分析，“齙水”也不應是“渡水”。“齙水蓬飛”下即有“軍官食

了，便即渡江”的話，可見尙未渡江。那 ，“撲水蓬飛”應作

何解？“撲水”當是“撲火”之誤，“水”、“火”形近，極易誤

寫。下文“子胥遂（逐）後奔馳，狀如蓬飛撲火”句中有“撲

火”一詞，而且“蓬飛”在前。據此可知“蓬飛”與“撲火”齠列

爲詞，二者都是形容快速、緊急。二詞旣以

“狀如”領之，可知爲比喩詞；“蓬飛”即“如

風吹斷根蓬草”之義，“撲火”即“如救火之

緊急”。“所由 造，撲火、蓬飛”，蓋謂所由

（吏卒） 造船艦，如同救火一般緊急、飄蓬

一般迅速。

( &《敦煌變文集·漢將王陵變》：“發使交人
捉他母，遂將生杖引將來。”（見 !’頁）《降魔變文》：“王敕所
司，生擒須達，齠 陀太子，生杖圍身。”（頁 ()$）《大目乾連
冥間救母變文》：“生杖魚鱗似雲集。”（頁 )((）《敦煌變文字義
通釋·待質録》：“‘生杖’是拘捕犯人的刑具，未知其詳。”

征按：“生杖”皆即古代的重刑刑具“大枷”、“長枷”。這種

枷的形制在後魏高肇的《奏定大枷》中有所記載：“臣等參量，

造大枷長一丈三尺，喉下長一丈，通頰木各方五寸，以擬大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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